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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依導師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 目的：為讓家長於上學放學期間方便連繫學生，並且在有效管控下，避免      

      學生不當使用手機，影響教學紀律與學生課業學習，特訂定本規定。 

三、 管理對象：本校學生。 

四、 使用規定： 

(一) 經監護人同意並切結確實瞭解且願意遵守手機攜帶規定，違反相關規定依

校規核予小過處份。 

(二) 手機使用係為方便學生與家長聯繫，不得為聊天、拍照、攝影、傳簡訊、

上網及聽音樂使用。 

(三) 個人手機到校後一律關機，並在導師或指定幹部督導下，放入班級手機櫃

統一保管，未依規定者小過乙次處分。 

(四) 在校關機期間，家長可撥學校電話查詢學生概況，同學亦可利用學校電話

聯絡家長，如因遇緊急或請假等事宜，可在導師或學校老師同意及陪同下

使用。 

(五) 學生僅可於上學前及放學後離開學校開機使用，如未依規定而遭糾舉者，

視同使用手機，依本規定議處之。 

(六) 如有特殊活動或事由，均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統一律定開放時間，地點與

方式。 

(七) 罰則： 

1.在校期間使用（含開機、發出聲響、未放入班級櫃保管者均屬之）一律記

小過處分。 

2.學生使用手機如經糾舉，手機應同時保管至放學後始准領回；如屬累犯，

另行通知家長並由家長到校領回，同學並不得再攜帶手機到校。 

3.如因學生違反本規定使用手機，並造成同學、老師困擾及學校校譽受損，

依校規給予從嚴處分。 

五、 經核定終止在校使用手機之同學，如私下再帶至學校使用，經發現均加重

其處分。 

六、 為維護學生交通安全與學校形象，同學於校外使用手機不得邊走邊用，本

校師長亦負有糾舉，規勸之責。 

七、 為利本校讀書風氣建立與秩序維護，相關３Ｃ電子用品如相機、電子遊戲

機、i-pod、i-pad等均按本規定實施管制使用。 

八、 本校師長均負有糾正學生不當使用手機暨代管手機之相關權責。 

九、 本案通過學務會議討論後公布實施。 


